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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刊發。
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，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上海
證券交易所網站(www.sse.com.cn)刊發了《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為全資子公
司光大證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擔保的公告》。茲載列如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閆峻

中國上海
2020年7月2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閆峻先生（董事長、執行董事）、劉秋明先
生（執行董事）、宋炳方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殷連臣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陳明堅先
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薛克慶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徐經長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熊
焰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李哲平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區勝勤先生（獨立非
執行董事）及王勇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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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

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

 本次担保金额为等值 6 亿港元。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

为 20.02亿港元（不包含本次担保）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经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 第

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

司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

司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证金控”）举借境外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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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贷款提供担保、出具支持函、维好协议及/或其他市场惯用的信用

增级方式，按照每次发行结构而定。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授权总额度不

超过 200亿港元或其他等值货币，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 36 个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及 2018

年 5 月 16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

日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

相关公告。 

2020年 7 月 20日，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浦支行（以

下简称“上海银行黄浦支行”）签署了《借款保证合同》，公司为全

资子公司光证金控向上海银行黄浦支行举借等值 6 亿港元跨境贷款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

2、本公司持有光证金控 100%股权 

3、注册地址：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108号光大中心 12 楼 

4、注册资本：27.65 亿港元 

5、经营范围：金融控股公司，业务性质为投资控股和金融服务。  

6、财务情况： 

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，截至 2019 年末，光证金控单体层面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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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数据如下：资产总额 77.47 亿港元，净资产 14.13 亿港元；负债总

额 63.34 亿港元，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8.46 亿港元，流动负债总额

29.27 亿港元；2019 年度实现收入 2.39 亿港元，净利润-5.96 亿港元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根据公司与上海银行黄浦支行签署的《借款保证合同》，公司为

光证金控向上海银行黄浦支行举借等值 6 亿港元跨境贷款提供连带

责任保证担保。保证期间为《借款保证合同》生效之日起至《借款保

证合同》第一条约定的主债权项下借款人全部债务本息还清日为止。

若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，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

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。因借款人违约，贷款

人提前收回贷款时，保证期间相应提前。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主

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，包括借款本金、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

约金、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、律师费）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发行境外债

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境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将由

公司或公司符合资格的全资或控股的附属公司为发行主体，并由公司、

该全资或控股的附属公司及/或第三方提供担保、出具支持函、维好

协议及/或其他市场惯用的信用增级方式，按照每次发行结构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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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担保是为满足光证金控向上海银行黄浦支行举借跨境贷款需要，

由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，在上述董事会授权范围内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除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外，公司不存在

其他对外担保事项。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

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1.77 亿元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占本公司截至 2019

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20.76%。其中，本公司对控股

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5.85 亿元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占母公

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9.52%。(按 2020

年 7 月 20 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 0.90185、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6.99280

计算)。 

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7 月 22日 

 


